
CC11772021 年 5 月 7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如上表所列示，在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取得房屋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
中，3处建筑面积合计约2,905.10平方米的房屋（上表序号1-序号3）为经营性物业，占本行及
其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66%。 上述3处瑕疵经营性物业占本行及其
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较小，根据本行的测算和确认，上述3处瑕疵自有物
业对应的营业网点2020年度营业收入占本行合并口径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不高于1%，实现的
净利润占本行合并口径净利润的比例均不高于2%，整体来说该等瑕疵经营性自有物业对应
的营业网点带来的收入和利润在集团经营成果中占比较小。

在上述20处本行尚未取得房屋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中：
（1）3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2,905.10平方米的房屋无任何土地权属证明或不动产权证未

记载土地权属信息，根据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9年9月11日出具的《关于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土地性质的情况说明》，在该等土地权属信息不明的房产中，1处建筑面积约
为179.76平方米的房屋（上表序号3为经营性物业，实际用途为营业网点）占用土地的权利类
型为国有，2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2,725.34平方米的房屋（上表序号1、2，均为经营性物业，实
际用途为营业网点）占用土地的权利类型及性质为国有划拨。

（2）17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4,942.59平方米的房屋为本行房改剩余未分配房屋， 用途为
传达室、车库、仓库、地下室、机房以及附属平房等，目前主要由房改后职工小区无偿使用，
除4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187.58平方米的房屋（上表序号17、18、19、20的房屋）所占土地的土
地证为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历史原因暂时无法办理房屋单独的土地证外，1处建筑面积
为59.70平方米的房屋已经取得两证合一的不动产权证，但不动产权证未载明土地使用权取
得方式外，其余12处房屋所在土地性质及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不明。

对于上述2处位于国有划拨土地上的房屋：（1） 本行已经就该等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占有、使
用该等房屋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2）因该等房屋的实际用途不属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本行在依法通过出让、租
赁方式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之前，转让、出租和抵押该等房产将受到限制；（3）
根据确认，如果该等房产无法继续使用，本行可以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
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
市造成实质性影响。

对于上述其余18处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但尚未取得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的房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本行占有、使用该等房屋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2）本行在取得相应土地使用权证之前，不能自由转让、抵押或以其它方
式处置该等房屋； 如果因土地使用权人的原因导致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被拍卖、处
置，则该土地上本行的房屋也将一并被拍卖、处置。 此种情形下，本行可能丧失对该等房屋
的所有权，但有权取得被拍卖、处置房屋的变现款项；（3）由于该等房屋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
司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较小且分布于不同区域，因此，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被拍卖、处置的可能性比较低；（4）上述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但土地使用
权证书缺失的房屋中，1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179.76平方米的房屋为用作营业网点的经营性
物业，其余17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4,942.59平方米的房屋为非经营性物业。如果位于上述1处
经营性物业上的营业网点因房屋所在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原因而导致需要搬迁时，本行可以
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3）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的自有物业
本行实际占有、使用1处建筑面积约为1,119.00平方米的房屋，本行未取得该房屋的房屋

权属证书和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该等房屋的建筑面积占本行及其控
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1.03%。 该处房屋为通过房产置换所得，目前为本
行总行大厦附楼（非经营性物业），现因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产权过户。

对于该处因历史原因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房屋，本行未
使用该处房屋进行经营活动，且该处房屋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
例较小，本行的正常业务经营不会因该处房屋的权属证书缺失而受到不利影响。 如果由于
政府规划原因或第三方权利人提出合法要求或通过诉讼取得该处房屋的房屋所有权或该
处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导致需要搬迁或拆除房屋的，该等搬迁或拆除
不会对本行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
影响。

2、本行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情况
如前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共有31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100,047.71平方米的

房屋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及相应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权属证书，且该等土地使用权
证或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土地权利性质为“出让”（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
面积的比例约为91.77%），该等房屋所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依法办理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共有20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7,847.69平方米的房产已取得房
屋权属证书，但尚未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其中2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为2,725.34平方米的房屋经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确认占用土地的权利类型及性质为国有
划拨， 未通过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其余18处房屋目前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不
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可能存在瑕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本行拥有1处建筑面积约为1,119.00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
权属证书和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该处房屋所在土地权利性质不明，土地使
用权的取得、使用可能存在瑕疵。

3、尚待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和房产
如前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共有20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7,847.69平方米的房

产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但尚未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述20处房产
中用于办公、经营的经营性房产共3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2,905.10平方米，占本行及其控股
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66%；用于传达室、车库、仓库、对外出租等非经营
性用途的房产共17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4,942.59平方米，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
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4.5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实际占有、使用1处建筑面积约为
1,119.00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占本行
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1.03%。

上述权属证书缺失的房产，因土地档案资料缺失或其他特殊历史原因，短时间内完成
权属证书的补办存在一定难度。 上述房产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
例较小，且其中部分房产实际用于非经营性用途，对本行的整体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如
果上述房产因权属证书瑕疵无法继续使用，本行可以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
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整体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现已更名为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月28日、2019年7
月15日、2020年1月15日和2020年7月15日先后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本行存在违反
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 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于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自有物业权属证书缺失的
相关事宜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综上，本行自有物业权属证书缺失的瑕疵情形不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不存在地上无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
4、租赁房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承租了199处合计租赁面积约为

152,930.19平方米的房屋。
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123处合计租赁面积为104,674.09平方米的房屋， 出租方拥

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权属证书或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其出租该房产的
证明文件。

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63处合计租赁面积为61,630.76平方米的房屋， 房屋租赁合
同已经办理了房屋租赁备案。

此外，在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该等物业中，存在部分出租方未提供房屋所有权
证或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同意出租方转租/授权出租方出租的证明文件、部分租赁物业未办
理租赁登记备案等瑕疵情形，具体如下：

（1）权属证明
在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199处物业具体情况如下：

租赁物业类型 宗数 面积（单位：m2） 面积占比

无瑕疵的租赁物业 123 104, 674.09 68.45%

有第三方证明或承诺的租赁物业 53 34, 722.15 22.74%

其中：出租方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 23 8, 610.29 5.63%

出租方提供街道办、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产权证明 16 11, 136.30 7.28%

出租方出具租赁房屋权属瑕疵承诺函 14 15, 025.56 9.83%

小计 176 139, 396.24 91.19%

其他瑕疵的物业 23 13, 483.95 8.82%

租赁物业数据汇总 199 152, 930.19 100.00%

本行共有无瑕疵或有第三方证明、承诺的租赁物业176处，租赁面积合计约为139,396.24
平方米，占全部租赁面积的91.19%。 对于出租方的租赁权利存在一定瑕疵的物业，本行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该等房屋的租赁使用权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可根据部分
出租方出具的承诺函或说明向出租方要求赔偿。 上述物业中：

（1）123处合计租赁面积为104,674.09平方米的租赁房屋出租方拥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权
属证书或房产所有权人出具的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其出租相关房产的证明文件；

（2）23处合计租赁面积为8,610.29平方米租赁房屋出租方已与房地产开发公司或其他第
三方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

（3）16处租赁面积合计约为11,136.30平方米的租赁房屋已由房屋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出具证明，证明出租方拥有该等房产的对外出租权；

（4）14处合计租赁面积为15,025.56平方米的租赁房屋出租方未提供租赁房产的房产证
或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转租/授权出租文件、且出租方未与房地产开发公司或其他第三方签署
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未出具出租方拥有该
等房产的对外出租权的证明，但出租方已出具书面承诺函，确认其具有合法的出租权利并
承诺赔偿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因租赁房屋存在权利瑕疵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其余23处租赁面积合计约为13,483.95平方米的租赁房屋， 占全部租赁面积的8.82%，具
体情况请见下表：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址 租赁房屋的实际
用途 租赁面积（㎡）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阳谷民安生活服务
有限公司 阳谷县谷山路145号 营业网点/办公 1, 200.00

2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中海地产（青岛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76号
6号楼中海大厦6幢76-37 营业网点/办公 554.99

3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怀忠 济南市窑头路1号72537部
队共建房 营业网点/办公 545.88

4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建设路支行 济南市中麦加宾馆 济南市英雄山路220-222

号 营业网点/办公 356.00

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千佛山支行

济南市市级机关事
务管理局

经二路193号济南政务服
务中心大楼五层 营业网点 80.00

6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市中支行

济南市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

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
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1号

楼B区1704
办公场所 67.00

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银座购物广场
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
483号 营业网点/办公 300.00

8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路支行 苏玉晓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龙山

路44号 营业网点/办公 738.00

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维尔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303号 营业网点/办公 584.96

1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分行

山东黄泰集团有限
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164号黄电大街综合楼1号

区域
营业网点/办公 300.00

1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自贸区分行

济南科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GH座裙

房一层104、105室
营业网点/办公 521.00

12 齐鲁银行济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泉城支行

商河县政府资金管
理中心 商河县明辉路1号 营业网点/办公 1, 027.59

13 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 王芳 河南省永城市刘河镇经六

路与纬四路交叉口东侧 营业网点/办公 683.50

14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城汇置业有限
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
93-3号 营业网点/办公 2, 797.53

1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
分行

山东华泉置业有限
公司 莒南县城十泉路东首 营业网点/办公 637.44

16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
分行

滨城彭李街道办事
处 滨城区黄河六路498号 营业网点/办公 900.00

1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历城支行

济南市历城区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

历城政务审批中心二楼2
号区域 营业网点/办公 55.00

18 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 李玉霞 济源市思礼镇三河村三河

商贸市场南侧商铺 营业网点/办公 320.00

1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历城支行

山东雍华汇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安置二
区保障房商业用房（B区）
6号楼南侧一层1-101

营业网点/办公 490.00

20 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 赵春兰 邯郸市邯山区滏东南大街
226号 营业网点/办公 430.53

21 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 刘建龙
邯郸市邯山区赵都新城盛
和园8段商业13号、14号、

15号商铺一层
营业网点/办公 192.53

22 兰考齐鲁村镇银行 崔广海 兰考县谷营乡安泰路东侧 营业网点/办公 462.00

23 伊川齐鲁村镇银行 洛阳市赛东建材有
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
镇鸣皋村福利大酒店一楼 营业网点/办公 240.00

根据测算，2020年，该等23处瑕疵租赁营业网点带来的营业收入占本行合并口径营业收
入的比例均不高于2.00%，实现的净利润占本行合并口径净利润的比例均不高于2.00%，整体
来说该等瑕疵租赁网点带来的收入和利润在集团经营成果中占比较小。 由于本行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该等租赁房屋分布于不同区域，因此，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房屋的租赁使用权
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较低。 若因瑕疵租赁情形导致本行的营业网点出现无法正常经营的情
况，本行可通过将业务并入邻近网点并将客户引流至并入网点或迁址重新开业的方式将影
响大幅降低，本行分支机构正在履行中的业务合同并不会仅因营业网点搬迁而终止；因此，
预计该等瑕疵租赁情形对本行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2）租赁登记备案
在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租赁物业中，136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91,299.43平方米的

物业尚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其中73处建筑面积合计约为49,924.16平方米的物业出租
方已出具书面承诺函，确认该等房屋租赁合同非因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客观原因暂未办
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若因此导致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租赁房屋受到影响或者遭
受行政处罚等不利后果的，出租方将承担责任并予以赔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 因此，上述租赁物业的租赁合
同合法有效，对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及相应的出租方具有约束力，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租赁合同项下依法享有承租人的权利。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未办理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的，相关主管部门有权责令限期改正，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因此，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部分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存在被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的可能，但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可根据出租方出具的书面承诺函要求出租
方承担责任并予以赔偿。 上述租赁物业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会对本行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于报告期内不存在因房屋租赁的相关事宜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本行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上述租赁瑕疵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二)� �主要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已取得注册商标证的商标175项，均在有效期之内，具体情况

如下：

2、域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已取得的互联网域名和通用网址共计7项，均在有效期内，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名称 域名 注册日 到期日 域名类别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1bch1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2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1bchi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3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 ibch1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4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 ibchi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 ibchl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6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 lbchina .com 2009-03-04 2030-03-04 互联网域名

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q lbchlna .com 2010-03-02 2030-03-02 互联网域名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同业竞争指本行与本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存在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行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1、关联方
本行关联方包括：（1）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2）本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下简称“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3）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外，以
下简称“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4）本行控股子公司及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5）本
行合营及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
司；（6）在过去12个月内或者根据协议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况之一的自然人或
法人。

（1）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如下：

单位：%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17.88

2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10.25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8.67

4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

5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6.18

（2）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持有本行5%及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1 CBA �Covered�Bond�Tru s t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 Commonwea l th�Secu rit ie s �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3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08-1R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4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1-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5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2-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6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3-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7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3-2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8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4-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9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4-1P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0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4-2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1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5-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2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5-2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3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6-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4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6-2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5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7-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6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7-1P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7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7-2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8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8-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19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8-1P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0 Meda l l ion�Tru s t �Serie s �2019-1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1 Res ident ia l �Mortg ag e�Group �Pty�Lt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2 Cap ita l �121�Pty�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3 Colonia l �Holding �Comp any�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4 Commonwea l th�Ins u rance�Holding s �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5 Commonwea l th�Ins u rance�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6 ASB�Bank�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7 ASB�Covered�Bond�Tru s t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8 ASB�Finance�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29 ASB�Holding s �Limite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30 ASB�Term�Fund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31 Meda l l ion�NZ�Serie s �Tru s t �2009-1R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32 PT�Bank�Commonwea l th 澳洲联邦银行之子公司

33 济南济商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4 中慧城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5 山东阳光朗乡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6 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7 山东兖煤航运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8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39 兖州煤业山西能化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0 兖煤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1 山东华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2 青岛端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3 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4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5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6 上海巨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7 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8 兖矿智慧生态有限责任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49 山东省东岳泰恒发展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50 端信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上接C16版）

（下转C18版）


